
 

教師資格證書補發、繕製轉發作業 

參考法規：依教育部 99 年 9 月 21 日台審字第 0990161790 號函辦理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
申請人（必須為本校現任教師或原於本

校任教之教師） 

檢附資料： 

1.申請人檢附身份證正本、影本正反面各 1份，正本驗畢返

還（如由代理人辦理者，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

份證明文件及委託書） 

2.加蓋校印之「教師資格申請履歷表」1份(須貼照片、簽名) 

3.照片 1張 

人力資源處查核 

函報教育部 

人力資源處依教育部核定名冊將照片

貼於核發證書 

文書組用印 

填寫發證名冊及函送系上轉知教師具領

(未能親取者須填寫委託書請人代領) 

107.2.27 


